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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普查業務推動經驗分享

　李傳翔（屏東縣政府主計處副處長）

普查是國家重要的基本國勢調查，普查資料之正確與運用，關係著國家未來政策的制定與發展；地

方政府在辦理普查業務，應充分配合，全力以赴，讓普查統計「說實話」。

壹、前言

屏東縣位居臺灣最南端，

南北長 112 公里，東西寬 47 公

里，總面積 2,776 平方公里，

縣境有 33 個鄉鎮市，其中 8 個

原住民鄉及 1 個離島鄉，截至

101 年 12 月底止，屏東縣戶籍

登記人口數為 858,441 人。茲

以近年來，屏東縣政府如何推

動普查業務，提供經驗分享，

期盼對各縣市政府在推動普查

業務時，能有所助益。

貳、屏東縣普查業務

一、現況分析

政府目前依法定期辦理之

基本國勢調查計有人口及住宅

普查、農林漁牧業普查與工商

及服務業普查等三種，每隔十

或五年辦理一次；屏東縣是一

個農業縣份，工商業不很發達，

縣境內鄉鎮市之規模雖不大，

但幅員寬廣，有原住民鄉及離

島鄉，要使普查業務順利推展，

亟需各鄉鎮市公所全力配合，

方可達成任務。

二、普查前之準備階段

（一）辦好地方幹部人員研討

會

普查處印製「普查業務

說明摘要」及「普查經費收

支標準與處理作業」二本手

冊，在研討會中詳細說明，

讓與會人員了解辦理普查業

務之重要性，進而能充分配

合，辦好普查業務。

（二）表揚普查所以往優良成

績與榮獲獎金

在地方幹部人員研討會

中，將歷年普查所辦理普查

之成績，按鄉鎮別表揚其榮

獲名次及獲頒獎金，鼓勵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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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所同仁辦好普查工作，爭

取好成績及獎金。

（三）遴選適任之各級普查工

作人員

1. 普查員遴選有訪查經驗且

負責盡職人員擔任

　　普查要辦得好，普查

所在遴選普查員時，一定

要遴選有訪查經驗且負責

盡職之人員來擔任；最好

遴選在公所任職的人員，

因為公所同仁的願景、目

標一致，策略也相同。民

間人士雖可擔任普查員，

但素質不一且責任感如

何，都值得考慮其是否能

勝任實地普查時的艱鉅工

作。

2. 指導員遴選鄉鎮市公所主

計人員擔任

　　普查業務能否順利執

行關鍵在溝通與協調是否

無礙，其間需要有位適任

之指導員來當橋樑，因此

普查所在遴選指導員時，

普查處建議普查所，若無

特殊原因，以遴選該公所

主計人員擔任，除業務方

便溝通與聯繫外，更賦予

主計人員「蘿蔔與棒子」。

3. 審核員遴選負責任的主計

人員擔任

　　為提升普查表之資料

品質與確度，亟需具有審

表經驗者積極負責核校，

因此普查處在遴選審核員

時，應優先考慮其是否具

有普查審核經驗，其次再

考量審核員的任事態度，

據統計歷次普查審核員大

多以遴選機關學校的主計

人員為主，效果亦佳。

4. 輔導員遴選主計處統計科

同仁擔任

　　普查處為輔導及了解

普查所辦理普查業務之情

形，另設置「輔導員」職

務，其除要充分了解普查

業務外，更要輔導、指導

普查所辦好普查業務；普

查處按鄉鎮規模大小與普

查家數，遴選主計處統計

科同仁擔任輔導員。

（四）教育指導員與審核員充

● 鍾副縣長佳濱召開普查記者會（照片來源：屏東縣政府）

主計月刊︱第 693 期︱ 2013.9

18



專 題

分了解普查表

普查準備階段召開指導

（審核）員會報，除了要讓

鄉鎮市公所指導員與審核員

彼此熟悉，建立良好溝通管

道外，最重要的任務是「講

解普查表內容及其相關規

定」，讓指導員與審核員在

召開調查人員講習會前，都

已預先了解普查表內容，強

化其辦好普查的自信心。

（五）廣泛地辦理普查宣導工

作

普查組織成立並揭牌

後，普查宣導就已展開，普

查所將紅布幔掛垃圾車與重

要路口宣導外，也將海報張

貼於公所與村里辦公室；普

查處則依普查宣導計畫辦

理，在縣府暨所屬機關學校

LED 跑馬燈及刊物登載普查

訊息，函文有線電視第四台

託播影帶，購買車體、車站

看板廣告，辦理抽獎活動，

副縣長召開記者會且錄製專

訪等宣導。 

三、實地普查之填表階段

（一）全面實地普查前階段

1. 普查員在參加調查人員講

習會後，除要了解普查表

內容外，更要熟讀調查作

業手冊，避免實地普查中

遇到問題而無法解決。

2. 全面實地普查前一週，普

查處輔導員應至普查所督

導及簡述普查表問項與內

容，並測試普查員對普查

表之了解程度；為增進普

查員對實地普查自信心，

可安排績優普查員，提供

訪查經驗分享。

3. 全面實地普查前，若普查

員對實地普查沒信心，則

建議普查員在普查所，按

照實地普查之情況，找公

所同事或其他普查員，將

普查表問項逐一試問，除

可充分了解實地普查中會

面臨的問題外，更可提早

安排普查工作並掌控實地

普查之進度。

（二）全面實地普查階段

1. 全面實地普查之第 1 週，

普查處要求輔導員應至普

查所召開普查（指導）員

工作會報，協助普查員解

決疑難問題，若有無法解

決之疑難問題，則馬上反

映給普查處，由普查處統

一解釋後，在普查行政管

理作業系統公告，俾利普

查業務能順利推動。

2. 全面實地普查之第 2 週，

普查處要求輔導員與審核

員應至普查所共同召開普

查（指導）員工作會報，

解決普查員疑難問題，並

掌握普查工作進度，俾利

全面實地普查工作能提前

完成。

3. 全面實地普查之第 3 週，

普查處於縣府召開指導、

審核及輔導員聯合會報，

詳述審核重點並將前二週

全面實地普查所發現問

題，統一解釋並解決疑難；

同時要求指導員與審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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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批審核普查表，掌握

普查工作進度，並了解普

查表之資料品質。

4. 全面實地普查之第 4 週，

普查處輔導員與審核員共

同至普查所，將審核普查

表缺失與應注意事項，告

知指導員與普查員；若發

現有遺漏未查或資料不合

理等情形，則立刻將普查

表退回普查員再訪查，一

定要做到普查資料完全正

確。

四、實地普查後之審表

階段

（一）集中審表：普查處排定

集中審表日程表，發函

至各機關學校，將審核

員集中於縣府會議室審

核普查表；審核員集中

審表可相互學習，統一

審核標準，減少錯誤發

生。

（二）派員審表：在集中審表

階段，審核員協調普查

所總幹事，指派該所績

優調查員與指導員到縣

府會議室，幫助審核員

核對普查名冊與普查表

表首之一致性，翻閱普

查表是否有漏填，檢查

普查表是否按順序排

列，並清點普查表數與

家數統計表是否相符合

等事宜。

（三）交互審表：審核員將已

完成審核之普查表裝於

資料盒後，交普查處規

劃由其他審核員（複審

員）逐表審核，若發現

普查問項漏填或資料不

合理，則馬上退回普查

員處理或電洽受訪戶更

正，一定要使普查表正

確無誤。複審員審核完

畢後，在資料盒正面右

下角簽名，表示此資料

盒已複審完畢，此可激

勵審核員的責任心與榮

譽感。

（四）講師審表：普查處講師

係辦理普查業務經驗最

豐富且最了解普查表

內容者，在寄送普查

表前，講師按審核員

別，將每一資料盒抽

● 普查處召開審核員會報情形（照片來源：屏東縣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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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10 至 20 張 普 查 表

審核，除可了解每位審

核員之審核能力與工作

態度外，也給審核員打

成績，俾利辦理普查人

員考核時，更為公平合

理。

五、普查考核階段

（一）普查組織考核

普查所組織工作考核，

由普查處依據「各級普查組

織考核及獎勵要點」辦理，

其中「地方各級普查組織工

作考核表」部分，由輔導員

先初評，再由普查處行政人

員共同複評後，陳轉行政院

主計總處再總複評。

（二）普查人員考核

1. 普查所人員考核：普查所

之指導員與普查員考核，

依「基本國勢調查各級工

作人員考核及獎懲要點」

辦理，先由普查所初評後，

再由普查處輔導員複評；

普查所主任與總幹事部分

則由普查處衡量其辦理本

普查之積極態度與配合作

為，送「普查考核委員會」

討論、審查與核定。

2. 普查處人員考核：普查處

行政人員與審核員考核，

由普查處審核行政組依其

貢獻度與負責任態度初評

後，送「普查考核委員會」

討論、審查與核定。

參、結論

普查業務推動耗時費力，

需各級普查組織共同配合方能

完成，為落實普查作業，有效

率地辦好普查業務，並爭取普

查考核較優名次，謹將屏東縣

辦理普查業務經驗摘述如下：

一、人員遴選部分

普查業務之推動，首重各

級普查人員遴選，人員遴選正

確，一定可事半功倍；尤其是

屏東縣普查業務推動四階段重點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21

屏東縣普查業務推動經驗分享



專題

最基層的普查員，他們人數最

多且最辛苦，只要選對負責盡

職的普查員，普查業務就可以

順利完成。

二、普查表部分  

普查資料正確度的提升，

亟需普查員充分了解普查表的

問項及內容，方能於實地訪查

時獲得最正確的資料，因此教

育訓練一定要做到普查員不看

普查表，都能熟悉地說出普查

表的問項及內容。

三、輔導部分

普查業務辦理要獲得好成

績，普查所與普查處中間就要

有座橋樑，輔導員就是扮演這

個角色，其除普查業務輔導與

解決疑難外，最重要是掌握普

查所工作進度，落實普查業務

執行。

四、審核部分

普查組織工作績效評分

中，以普查對象掌握及資料正

確度評分占 6 成為最高，因此

普查表審核正確無誤是目標，

普查表經多次交互審核，期資

料正確度百分百。

五、考核公平

普查所組織工作考核，由

輔導員及普查處共同評分；普

查所人員及普查處人員考核，

則簽陳縣長決定考核委員後，

再交由縣府秘書長召開會議決

定，參與工作人員按貢獻度敘

獎，完全公正合理。

六、獎金分配

普查獎金之分配，依據

訂定之「屏東縣政府辦理基本

國勢調查中央核發獎金支用方

式」辦理，其中行政工作人員

部分，按其付出貢獻度，分配

普查獎金 4 成；在事出力人員

（審核員、優秀審核員、優秀

輔導員）部分，按其審核數量

與普查所獲得之獎金額度，分

配普查獎金 6 成，完全公平合

理。

肆、建議

普查業務辦理週期，雖每

五或十年辦理一次，但其付出

之人力、物力與經費都相當可

觀，為落實普查結果有效應用，

應結合資訊系統與資料庫功能，

並持續整合各機關公務登記及

調查資料檔案，在資源有限前提

下，俾能發揮普查作業最大效

能，提升普查結果效益，茲將地

方普查組織期盼作為歸納如下：

一、運用資訊功能，從普查結

果中，抽出具代表性樣本，

分析、比對其歷次普查資

料，考慮採五年抽查，十

年普查方式辦理。

二、精進統計技術，從普查名

冊中，按類別、規模大小

與經營時間長短，於非普

查年抽取部分樣本調查，

作為研究取代全面普查之

可行性。

三、獎勵鄉鎮市公所及縣市政

府，規劃試辦非普查年取

得常住人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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